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办事指南

办理地点:宝安区海关大厦九楼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  9:00~12:00  13:30~17:00


3.1.5  施工（监理）公开招标办事总流程图指南

（适用于资格后审）














招标人到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指定窗口办理招标公告和招标组织形式备案、招标文件备案手续（详见指南2.4、3.2、3.3、3.3.1）。招标公告与招标文件（含附件）须同时在“宝安建设工程交易服务网” （� HYPERLINK "http://www.bajsjy.com" ��http://www.bajsjy.com�）的“资格后审工程”发布。





投标人无需进行投标报名。招标人不再组织招标会，投标人自行在“宝安建设工程交易服务网”的“资格后审工程”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工本费在截标后向提交投标文件的所有投标人收取。





招标人不集中组织答疑，实行网上质疑和答疑。





招标人不集中组织投标预备会（答疑会）和现场踏勘。投标人可自行进行现场踏勘。





投标人缴纳投标担保方式为：投标保函或向交易中心交纳年度投标保证金





招标人应在截标前5日之前，公示标底、投标报价上限和投标报价下限。





截标后，招标人组成资格后审委员会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合格的方可进入后续开标程序。





以下程序与资格预审、报名方式相似，但中标结果公示中增加中标人的业绩证明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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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安建设信息网网址:  www.szbajs.gov.cn                               咨询电话：27660201、27660206

